
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    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

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等相关制

度的规定，我们作为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,就《关于 2017

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发表如下事前认可独立意见： 

通过对议案中的关联交易事项核查，我们认为公司拟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

易系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，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、公正原则，交易价格公允，

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。董事会审议此交易事项程序合法、有

效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故我们同意公司按照关联交易程

序将该关联交易程序，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。 

 

 

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： 

 

 

安广实                李健               陈俊            

 

 

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


